
112年度桃園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心理評量人員 

學習障礙學生學業能力評量、鑑定及個案報告撰寫研習計畫 

壹. 依據： 

一、 桃園市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分級培訓實施計畫 

二、 112年度桃園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工作計畫 

貳. 目的： 

一、培養及增進本市高中教育階段心評教師之學習障礙學生學業能力評量專業知能。 

二、提升本市高中教育階段心評教師對於學習障礙類學生鑑定資料蒐集及撰寫個案報告

之能力。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高中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 

肆. 辦理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一樓視聽中心。 

伍. 辦理時間：112年11月17日(星期五)9：00-16：30 

陸. 研習內容： 

一、 研習講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周台傑教授 

二、研習主題：學習障礙學生學業能力評量、鑑定及個案報告撰寫 

三、研習對象：校內若無施測資格者，請務必至少薦派1人參加。 

(一) 本市高中階段正式合格特殊教育教師及特殊教育代理教師。 

(二) 本市高中學校編制內現職教育人員(包括普通班教師、專任輔導教師、心理 

師、校長及學校行政人員等)，須為國內外大學、師範院校特殊教育相關系所 

畢業、特教學分班畢結業，且具心理評量或測驗診斷專長者。 

(三) 若學校內未有前兩項人員者，則由輔導室主任或校(園)內具有特殊教育、輔 

導、心理或教育專長背景之教師至少一人擔任。 

柒. 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請參加教師於112年11月03日前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

(https://special.moe.gov.tw/），並請逕行上網查詢錄取與否，恕不另行通知。 

二、本次研習預計錄取60人。高中階段人員優先錄取，其餘依報名順序進行審核。 

三、報名後無法參加者，請來電告知，以利候補人員錄取。聯絡人：高中特教資源中心

研習事務組莊筱婕老師(03-3647099#603）。 

捌. 課程內容及預訂培訓日期：如課程表(附件一)。 

玖. 注意事項： 

一、 配合112年度起本市高中階段心評工具逐步汰換，若校內無施測資格心評人員，請

自行尋求鄰近學校心評人員支援並支付相關費用，中心除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之外，

不再協助支援派案。 

二、本研習課程共6小時，經錄取後請務必全程參與，未能全程參與者，請於研習開始



前3日以電話告知承辦單位。 

三、研習培訓時數核發以簽到表為主，請本人務必親自簽到。 

四、全程參與本研習課程並繳交實作報告者，准予核發研習證書。 

五、請參加教師依課程時間準時上課，凡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超過20分鐘者，無法給

予完整之研習時數。 

六、因響應環境保護地球，請參加教師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七、為維護環境整潔，請落實垃圾分類回收。 

八、研習場地停車位有限，請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 路線一：桃園特教學校位於桃園後站，緊鄰陽明高中及桃園監理站，可在桃園火車站

後站（復興路）搭乘桃園市區102路公車或於後站（延平路）搭乘桃園往大溪、龍潭、

八德公車，並在桃園監理站下車右轉直行即可抵達。 

➢ 路線二：由北二高接國道2號至八德鶯歌交流道下，往八德方向直行義勇街，右轉介

壽路至桃園監理站左轉直行即可到達桃園特教學校。 

壹拾. 經費 

一、本研習課程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編列預算撥付執行支應。 

二、經錄取參加研習之教師及相關工作人員請准予公(差)假登記。 

三、本研習提供午餐及講義，若教師有交通或住宿需求，請依各校差旅費規定自行報支。 

四、 辦理本項研習績優人員於研習結束後依成效辦理敘獎。 

壹拾壹.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12年度桃園市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心理評量人員 

學習障礙學生學業能力評量、鑑定及個案報告撰寫研習時程表 

   日期 

時間 
112年 11月 17日(五) 

8：40-9：00 報到、領取資料 

9：00-10：30 
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與個案報告(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周台傑教授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學習障礙學生鑑定與個案報告(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周台傑教授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學習障礙學生評量(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周台傑教授 

14：40-14：50 休息 

14：50-16：20 
學習障礙學生評量(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周台傑教授 

16：20-16：30 綜合座談&賦歸 

 


